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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
	修正規定(條號)
	修正前
	修正後
	鬆綁效益
(包括修正前之影響對象及修正後之受惠對象)
	發布日期
(發布網址)

	1
	「所詢眼鏡公司（商號）註銷登記後，其內設置之驗光所是否同步歇業之疑義一案」
(110年2月19日衛部醫字第1101660827號函)

法源依據：
驗光人員法第9條及同施行細則第4條第2項


	1. 驗光人員法施行細則第4條第2項前段規定：「前項眼鏡公司（商號），應於機構內設立驗光所，始得執行驗光業務。」。
2. 眼鏡公司（商號）註銷登記後，原設立之驗光所失所附麗，應併同公司（商號）辦理歇業。
	1. 原眼鏡公司（商號）註銷登記，同日另有新設之新眼鏡公司（商號）登記時，該驗光所得於同日依驗光人員法第18條第3項規定，辦理變更登記。
2. 免辦歇業，但
應改以符合驗光所設置標準第2條及第3條規定辦理，即改設為非合設型態之驗光所。
	眼鏡公司（商號）及其機構內同址設立之驗光所分屬營利事業及醫事機構結合型態，為避免衛生局、眼鏡公司及驗光所於相關申請程序上之繁複作業，爰以函釋提供不同辦理方式。
	110年2月19日

	2
	訂定「物理治療師法第9條所定主
管機關認可之機構」
(110年1月12日衛部醫字第
1091667761號公告)

法源依據：物理治療師法第9條

	公告5類場所為「物理治療師法第九條所定主管機關認可之機構」，予以執業登記。
	訂定14類場所為「物理治療師法第九條所定主管機關認可之機構」，予以執業登記。
	保障物理治療師工作之權益，使現行依物理治療師法規定，於醫療機構、物理治療所以外其他法令受僱之場所執行業務者，得以執業登記。
	110年1月12日
(https://www.mohw.gov.tw/cp-5024-57593-1.html)

	3
	修正「特定醫療技術檢查檢驗醫療儀器施行或使用管理辦法」
(衛部醫字第1101660674號令)

法源依據：醫療法第62條第2項

	1.第2條：缺乏對
於特定醫療技術及特定檢驗等相關定義。
2.第3條至第6條：
對於特定醫療技術、檢查檢驗及醫療儀器申請核准及登記程序，說明不完整。
3. 第7條：對醫療
機構施行或使用特定醫療技術、檢查、檢驗或醫療儀器之登記事項，遇有停止、或終止施行、使用、或施行醫師、操作人員異動之申請變更或登記程序說明不明確，於實務操作時與本辦法相關條文規定易有扞格。
4. 第12條及第13
條：與第3條所定之申請程序，條文內容重複。
5. 第15條：細胞治療技術之細胞製品，可能包含處理、培養或儲存程序，且隨製程而異，惟各項程序均應於符合人體細胞組織優良操作相關規範之細胞製備場所執行，現行條文所定，細胞治療技術涉及細胞處理、培養及儲存者，應具備符合人體細胞組織優良操作相關規範之細胞製備場所，與實務不符；另配合實務作業，細胞製備場所之人體細胞組織優良操作相關規範符合性檢查，係委由本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辦理，但未於本辦法明定。
6. 第32條及第33
條：未依特定檢驗之特性，研擬合適之管理方式。
7. 其餘條文屬條次變更，未涉實質內容修正。
	1.新增醫療機構
施行特定實驗室開發檢測項目之申請施行程序、醫療機構條件、操作人員資格及應遵行事項。
2.就該辦法現行條文有關細胞治療技術部分之相關規定，檢討修正部分條文，並新增細胞儲存機構之品質管理規定。
	1.隨著檢測技術之多元
發展，其技術門檻及
報告判讀之專業要求亦較過往為高，為維護醫療品質，保障病人安全，對於醫療機構為特定病人或疾病之診察、診斷或治療特定病人或疾病之目的，使用實驗室自行建立之檢測方法，建立施行及品質管理規範，並開放醫療機構可委託非醫療機構實驗室或醫事檢驗所執行，將有助於國內檢測技術及精準醫療相關產業發展。
2.因應細胞治療技術管理需求，明定醫療機構施行細胞治療技術所使用之人體組織、細胞，儲存場所應為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器官保存庫。此外，診所須經相關評鑑或認證通過，始得申請施行細胞治療技術。
	110年2月9日



備註： 1.鬆綁成果請填列本(110)年1月至3月底完成者。
2.鬆綁成果及預定鬆綁事項不重複列計，曾填報之相關成果，請勿再行填列；前經提報為預定鬆綁事項，其後完成鬆綁者，亦毋需再行填報為鬆綁成果。
3.屬同一法規不同條文之訂(修)者，請併計為1項成果，勿將不同修正條文分列不同成果。
  4. 如為法規修正案，修正前後之欄位請摘要列述該次修正前後之重點差異，勿直接援引修正前後之條文內容。


附表2、衛生福利部預定鬆綁事項
	編號
	預定修正規定(條號)
	修正前
	修正後
	預定鬆綁效益
(包括修正前之影響對象及修正後之受惠對象)
	預定完成時間

	
	無
	
	
	
	

	
	
	
	
	
	

	
	
	
	
	
	


備註： 1.預定鬆綁事項請填列預定於本(110)年4月間完成者。
2.鬆綁成果及預定鬆綁事項不重複列計，曾填報之相關成果，請勿再行填列；前經提報為預定鬆綁事項，其後完成鬆綁者，亦毋需再行填報為鬆綁成果。
3.屬同一法規不同條文之訂(修)者，請併計為1項成果，勿將不同修正條文分列不同成果。
  4.如為法規修正案，修正前後之欄位請摘要列述該次修正前後之重點差異，勿直接援引修正前後之條文內容。

